
证券代码：600112   股票简称：ST 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21—019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执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控

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银河集团”）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司

法执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司法执行的基本情况 

根据《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粤0391执462号）显示，深圳市前海合

作区人民法院就银河集团与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将银

河集团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合计48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14%，占公司总股本的0.94%）在二级市场上卖出变现，将变卖所得金额全部扣

划至法院执行账户。 

 

二、其他重要事项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银河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轮候冻结。 

2、本次股份被司法执行前，银河集团持有公司股份93,403,8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8.34%；本次司法执行后，银河集团仍持有公司股份88,603,8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7.40%，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但若除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

法执行外，剩余司法轮候冻结股的份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公司将及时关注相关事项的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

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月 1日 


